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4年度桃小字第1554號

原      告  鄭慧清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王少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星陽貨運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魏進益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5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萬7712元，及自民國114年11月6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額確定為新臺幣1500元，其中新臺幣277元及自本判決

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由被告負

擔，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萬7712元為

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此觀民事訴訟法第

255條第1項但書第3款之規定自明。查原告起訴時原聲明：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8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嗣於本院

民國114年11月5日言詞辯論期日變更聲明如下所示（見本院

卷第71頁反面），核原告所為，係擴張請求本金及減縮利息

計算期間，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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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告主張：伊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下稱系爭

車輛）因車牌註銷仍停放在桃園市桃園區莊敬路2段路邊停

車格，於113年8月5日遭被告拖吊並移置桃園拖吊場停放，

因被告保管系爭車輛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致系爭車輛停

放桃園拖吊場期間，左前方駕駛座及葉子板受有擦傷及凹痕

之損害，爰依寄託契約及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原告賠

償系爭車輛維修費用2萬1000元（含零件5000元、鈑金、烤

漆1萬5000元、營業稅1000元）、價值減損5000元、維修前

停車費用2萬元、交通費用2萬元、退還管理費2萬元、精神

慰撫金2萬元，共計9萬6000元（其餘損害賠償請求權拋棄不

請求）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9萬6000元，及自114

年10月23日書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伊係經由桃園市政府交通局（下稱交通局）委託

經營桃園拖吊場，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下稱交

通大隊）於113年8月5日執行拖吊系爭車輛，並移置於桃園

拖吊場保管，伊係配合執行，原告配偶王少祺於114年1月16

日領取系爭車輛時並未表示有受損情形，並於放行條上簽

名，系爭車輛受損並非伊保管期間造成等語，資為抗辯。答

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系爭車輛因未領用有效牌照於道路停車，於113年8月5日遭

交通大隊移置桃園拖吊場保管，原告配偶王少祺於114年1月

16日至桃園施吊場領取系爭車輛等情，有舉發單、放行文件

及切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81至82頁），且為兩造所不爭

執（見本院卷第62、71頁反面至72頁反面），此部分事實，

應堪認定屬實。

　㈡原告依寄託法律關係請求損害賠償部分：

　　原告主張：系爭車輛於桃園拖吊場保管期間，兩造間存有寄

託契約，被告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致系爭車輛受損，爰

依寄託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云云。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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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稱寄託者，謂當事人一方以物交付他方，他方允為保管

之契約，民法第593條第1項定有明文，且當事人間契約之成

立，依法係以兩造意思合致為要件。又114年5月28日修正前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12條第1項第4款、第3項規定：

「汽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汽車所有人新臺幣3600元以上

1萬800元以下罰鍰，並禁止其行駛：……。四、使用吊銷、

註銷之牌照」、「第1項第4款……之汽車當場移置保管，並

通知汽車所有人限期領回之」，同條例第85條之3第1項、第

6項規定：「第12條第3項……之移置或扣留，得由交通勤務

警察、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逕行移置或扣

留……。」、「前五項有關移置保管、收取費用、公告拍

賣、移送處理之辦法，在中央由交通部及內政部，在地方由

直轄市、縣（市）政府依其權責分別定之。」查，系爭車輛

因未領用有效牌照於道路停車，經交通大隊執行依上開道路

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規定移置桃園拖吊場保管，原告顯然未

有將系爭車輛交付被告保管之意思，而被告雖承攬桃園拖吊

場有關違規車輛移置及保管作業，有交通局114年9月23日桃

交停字第1140073812號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55頁），然

亦無對原告允為保管系爭車輛之意思，自無意思表示合致而

成立寄託契約之可能，原告主張兩造間存在寄託契約，並依

寄託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即屬無

據。

　㈢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賠償部分：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再者，法人依民法第

26條至第28條規定，為權利之主體，有享受權利之能力；為

從事目的事業之必要，有行為能力，亦有責任能力。又依同

法第28條、第188 條規定，法人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之成

立，係於其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人，因執行職務所加於他人

之損害，或其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時，

始與各該行為人連帶負賠償之責任。惟民法關於侵權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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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第184 條定有一般性規定，依該條規定文義及立法說明，

並未限於自然人始有適用；而法人，係以社員之結合或獨立

財產為中心之組織團體，基於其目的，以組織從事活動，自

得統合其構成員之意思與活動，為其自己之團體意思及行

為。再者，現代社會工商興盛，科技發達，法人企業不乏經

營規模龐大，構成員眾多，組織複雜，分工精細，且利用科

技機器設備處理營運業務之情形，特定侵害結果之發生，常

係統合諸多行為與機器設備共同作用之結果，並非特定自然

人之單一行為所得致生，倘法人之侵權行為責任，均須藉由

其代表機關或受僱人之侵權行為始得成立，不僅使其代表人

或受僱人承擔甚重之對外責任，亦使被害人於請求賠償時，

須特定、指明並證明該法人企業組織內部之加害人及其行為

內容，並承擔無法確知加害人及其歸責事由之風險，於法人

之代表人、受僱人之行為，不符民法第28條、第188 條規定

要件時，縱該法人於損害之發生有其他歸責事由，仍得脫免

賠償責任，於被害人之保護，殊屬不周。法人既藉由其組織

活動，追求並獲取利益，復具分散風險之能力，自應自己負

擔其組織活動所生之損害賠償責任，認其有適用民法第184

條規定，負自己之侵權行為責任，俾符公平。

　⒉原告主張系爭車輛在桃園拖吊場期間受損，依侵權行為法律

關係，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等語，為被告否認，辯稱：

王少祺領取系爭車輛時並未表示有受損情形，並於放行條上

簽名，系爭車輛所受損害並非伊保管期間造成等語。經查，

依被告提出之拖吊系爭車輛時照片及原告於114年1月18日提

供被告之系爭車輛車損照片以觀（見本院卷第83頁），系爭

車輛於113年8月5遭拖吊時，左前側葉子板及保險桿並無刮

痕及凹痕，而於114年1月18日時已有上開受損情形，參以王

少祺於114年1月16日晚間10時許即曾將系爭車輛受損照片以

通訊軟體LINE傳送給原告，並於同日晚間10時8分許去電桃

園拖吊場，通話時間達7分30秒，有對話擷圖及電話紀錄在

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2至13頁），可見王少祺領取系爭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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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久即發現受損並據以通知被告，堪認系爭車輛確係在桃園

拖吊場保管期間受損。被告提出之保管條雖記載：「請領車

人出場前先檢查車況，並請於領車人車主確認欄簽章後交警

衛人員放行，車輛出場後一切損害，本公司概不負責」等

語，並經王少祺簽名（見本院卷第82頁），至多僅能認王少

祺領取系爭車輛時並未發現受有損害，並不能認定有免除被

告賠償責任之意思。又桃園拖吊場係經交通局委由被告經

營，被告自應妥善保管停放於桃園拖吊場之車輛，系爭車輛

既係於桃園拖吊場保管期間受損，雖不能知悉係被告負責人

或員工過失行為所致，惟參諸前揭對法人侵權行為之說明，

被告自應自己負擔其組織活動所生之損害賠償責任。從而，

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主張被告應負損害賠償

責任，要屬有據。

　⒊茲就原告各項請求有無理由，分述如下：

　⑴維修費用：

　　原告主張系爭車輛維修費用2萬1000元（零件5250元、鈑

金、烤漆1萬5750元，均含營業稅），業據提出估價單為證

（見本院卷第68頁）。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

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且債

權人得請求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以代回復原狀，民

法第213條第1、3項定有明文。又物被毀損者，被害人除得

依民法第196條行使權利外，亦得依第213條第3項請求支付

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618號

判決意旨參照）。債權人所得請求者既為回復原狀之必要費

用，倘以修復費用為估定其回復原狀費用之標準，則修理材

料以新品換舊品時，即應予折舊（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

854號判決意旨參照）。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

及固定資產折舊率之規定，非運輸業用客車、貨車之耐用年

數為5年，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1000分之369，另依營利事

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5條第6項規定「固定資產提列折舊採

用定率遞減法者，以1年為計算單位，其使用期間未滿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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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不滿1月

者，以1月計」，系爭車輛出廠日為111年12月，有系爭車輛

車籍資料可佐（見個資卷），迄發現受損時即114年1月16

日，已使用2年2月，則零件扣除折舊後之修復費用為1962元

（詳如附表之計算式），加計無須折舊之鈑金、烤漆1萬575

0元，原告得請求維修費用為1萬7712元（計算式：1962元＋

1萬5750元＝1萬7712元），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⑵價值減損：

　　原告主張系爭車輛修復後仍有價值減損5000元等語，惟並未

提出任何證據以資佐證，原告此部分請求，自屬無據。

　⑶維修前停車費用：

　　原告主張因系爭車輛受損無法立即修復而暫放於收費停車

場，每日150元，停放4.4個月共計2萬元云云。惟查，原告

領取系爭車輛後，即負保管系爭車輛之責，停放系爭車輛所

生之費用，應由其自行負擔，且原告未舉證證明系爭車輛有

何不能立即修繕而有置於收費停車場之必要，此部分費用之

支出，難認與被告侵權行為有相當因果關係，原告此部分請

求，為無理由。

　⑷交通費用：

　　原告主張因系爭車輛受損無法使用，修繕完成前須支付交通

費用2萬元（含租車費用）云云。惟查，系爭車輛於托吊移

置前，已未領用有效牌照，業如前述，且原告自承：114年1

月16日為取車最後一天，若未取車，隔日即進行拍賣等語

（見本院卷第5頁），可見系爭車輛已遭原告閒置數月，遲

至系爭車輛將遭拍賣，原告始於最後1日領回系爭車輛，領

回後亦未積極申辦牌照，可見系爭車輛並非原告日常所用之

交通工具，難認原告有因系爭車輛受損而有日常無法使用之

利益上損失，原告此部分請求，尚屬無據。

　⑸退還管理費：　

　　原告主張被告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應退還管理費2萬

元云云。惟查，原告係因系爭車輛遭移置保管而須繳納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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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置費及保管費，原告支出此部分費用，核與系爭車輛受損

乙事無相當因果關係，原告請求被告退還管理費2萬元，自

屬無據。

　⑹精神慰撫金：

　　原告主張被告調解時以言詞挑釁，且系爭車輛受損致伊產檢

不便，對家麼生活造成不便，請求精神慰撫金1萬元云云。

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

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

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5條第1

項前段固定有明文，惟本件原告受不法侵害之權利為財產

權，並非人格權或人格法益，原告自不得依上開規定，請求

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另原告主張被告於調解時聲稱「我覺

得你不用去提訴訟了啦，提了也要半年一年，還要繳1000

元，而且還不會贏，依照我在這要做這麼久看來，你這個後

也是不理賠啦，不要浪費時間」等語，僅係被告表達自身立

場及看法，並無不法，自無庸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原

告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1萬元，要屬無據。

　㈣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

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

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

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

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

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

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

件原告請求被告賠償其損害，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之債務，

且未經兩造約定清償期限或特定利率，則原告請求被告一併

給付自114年10月23日書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計算之遲延

利息，即屬有據。又原告未提出上開書狀送達被告之證明，

爰以114年11月5日言詞辯論期日原告言詞擴張聲明之日為送

達日（見本院卷第71頁反面）。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七頁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萬7

712元，及自114年11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

據，應予駁回。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係適用小額程序所為被

告敗訴之判決，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0規定，依職權

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

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並依同法第436

條之19第1項、第91條第3項規定，確定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

3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桃園簡易庭　法　官　郭俊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應記載上

訴理由，表明關於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

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

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

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書記官　黃文琪

附表

-----

折舊時間　　　　　 金額

第1年折舊值　　　　5,250×0.369=1,937

第1年折舊後價值　　5,250-1,937=3,313

第2年折舊值　　　　3,313×0.369=1,222

第2年折舊後價值　　3,313-1,222=2,091

第3年折舊值　　　　2,091×0.369×(2/1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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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年折舊後價值　　2,091-129=1,96201

第九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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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4年度桃小字第1554號
原      告  鄭慧清  


訴訟代理人  王少祺  


被      告  星陽貨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魏進益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萬7712元，及自民國114年11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額確定為新臺幣1500元，其中新臺幣277元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由被告負擔，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萬7712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3款之規定自明。查原告起訴時原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8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嗣於本院民國114年11月5日言詞辯論期日變更聲明如下所示（見本院卷第71頁反面），核原告所為，係擴張請求本金及減縮利息計算期間，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伊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因車牌註銷仍停放在桃園市桃園區莊敬路2段路邊停車格，於113年8月5日遭被告拖吊並移置桃園拖吊場停放，因被告保管系爭車輛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致系爭車輛停放桃園拖吊場期間，左前方駕駛座及葉子板受有擦傷及凹痕之損害，爰依寄託契約及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原告賠償系爭車輛維修費用2萬1000元（含零件5000元、鈑金、烤漆1萬5000元、營業稅1000元）、價值減損5000元、維修前停車費用2萬元、交通費用2萬元、退還管理費2萬元、精神慰撫金2萬元，共計9萬6000元（其餘損害賠償請求權拋棄不請求）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9萬6000元，及自114年10月23日書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伊係經由桃園市政府交通局（下稱交通局）委託經營桃園拖吊場，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下稱交通大隊）於113年8月5日執行拖吊系爭車輛，並移置於桃園拖吊場保管，伊係配合執行，原告配偶王少祺於114年1月16日領取系爭車輛時並未表示有受損情形，並於放行條上簽名，系爭車輛受損並非伊保管期間造成等語，資為抗辯。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系爭車輛因未領用有效牌照於道路停車，於113年8月5日遭交通大隊移置桃園拖吊場保管，原告配偶王少祺於114年1月16日至桃園施吊場領取系爭車輛等情，有舉發單、放行文件及切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81至82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62、71頁反面至72頁反面），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屬實。
　㈡原告依寄託法律關係請求損害賠償部分：
　　原告主張：系爭車輛於桃園拖吊場保管期間，兩造間存有寄託契約，被告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致系爭車輛受損，爰依寄託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云云。惟按，稱寄託者，謂當事人一方以物交付他方，他方允為保管之契約，民法第593條第1項定有明文，且當事人間契約之成立，依法係以兩造意思合致為要件。又114年5月28日修正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12條第1項第4款、第3項規定：「汽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汽車所有人新臺幣3600元以上1萬800元以下罰鍰，並禁止其行駛：……。四、使用吊銷、註銷之牌照」、「第1項第4款……之汽車當場移置保管，並通知汽車所有人限期領回之」，同條例第85條之3第1項、第6項規定：「第12條第3項……之移置或扣留，得由交通勤務警察、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逕行移置或扣留……。」、「前五項有關移置保管、收取費用、公告拍賣、移送處理之辦法，在中央由交通部及內政部，在地方由直轄市、縣（市）政府依其權責分別定之。」查，系爭車輛因未領用有效牌照於道路停車，經交通大隊執行依上開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規定移置桃園拖吊場保管，原告顯然未有將系爭車輛交付被告保管之意思，而被告雖承攬桃園拖吊場有關違規車輛移置及保管作業，有交通局114年9月23日桃交停字第1140073812號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55頁），然亦無對原告允為保管系爭車輛之意思，自無意思表示合致而成立寄託契約之可能，原告主張兩造間存在寄託契約，並依寄託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即屬無據。
　㈢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賠償部分：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再者，法人依民法第26條至第28條規定，為權利之主體，有享受權利之能力；為從事目的事業之必要，有行為能力，亦有責任能力。又依同法第28條、第188 條規定，法人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之成立，係於其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人，因執行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害，或其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時，始與各該行為人連帶負賠償之責任。惟民法關於侵權行為，於第184 條定有一般性規定，依該條規定文義及立法說明，並未限於自然人始有適用；而法人，係以社員之結合或獨立財產為中心之組織團體，基於其目的，以組織從事活動，自得統合其構成員之意思與活動，為其自己之團體意思及行為。再者，現代社會工商興盛，科技發達，法人企業不乏經營規模龐大，構成員眾多，組織複雜，分工精細，且利用科技機器設備處理營運業務之情形，特定侵害結果之發生，常係統合諸多行為與機器設備共同作用之結果，並非特定自然人之單一行為所得致生，倘法人之侵權行為責任，均須藉由其代表機關或受僱人之侵權行為始得成立，不僅使其代表人或受僱人承擔甚重之對外責任，亦使被害人於請求賠償時，須特定、指明並證明該法人企業組織內部之加害人及其行為內容，並承擔無法確知加害人及其歸責事由之風險，於法人之代表人、受僱人之行為，不符民法第28條、第188 條規定要件時，縱該法人於損害之發生有其他歸責事由，仍得脫免賠償責任，於被害人之保護，殊屬不周。法人既藉由其組織活動，追求並獲取利益，復具分散風險之能力，自應自己負擔其組織活動所生之損害賠償責任，認其有適用民法第184 條規定，負自己之侵權行為責任，俾符公平。
　⒉原告主張系爭車輛在桃園拖吊場期間受損，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等語，為被告否認，辯稱：王少祺領取系爭車輛時並未表示有受損情形，並於放行條上簽名，系爭車輛所受損害並非伊保管期間造成等語。經查，依被告提出之拖吊系爭車輛時照片及原告於114年1月18日提供被告之系爭車輛車損照片以觀（見本院卷第83頁），系爭車輛於113年8月5遭拖吊時，左前側葉子板及保險桿並無刮痕及凹痕，而於114年1月18日時已有上開受損情形，參以王少祺於114年1月16日晚間10時許即曾將系爭車輛受損照片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給原告，並於同日晚間10時8分許去電桃園拖吊場，通話時間達7分30秒，有對話擷圖及電話紀錄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2至13頁），可見王少祺領取系爭車輛未久即發現受損並據以通知被告，堪認系爭車輛確係在桃園拖吊場保管期間受損。被告提出之保管條雖記載：「請領車人出場前先檢查車況，並請於領車人車主確認欄簽章後交警衛人員放行，車輛出場後一切損害，本公司概不負責」等語，並經王少祺簽名（見本院卷第82頁），至多僅能認王少祺領取系爭車輛時並未發現受有損害，並不能認定有免除被告賠償責任之意思。又桃園拖吊場係經交通局委由被告經營，被告自應妥善保管停放於桃園拖吊場之車輛，系爭車輛既係於桃園拖吊場保管期間受損，雖不能知悉係被告負責人或員工過失行為所致，惟參諸前揭對法人侵權行為之說明，被告自應自己負擔其組織活動所生之損害賠償責任。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主張被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要屬有據。
　⒊茲就原告各項請求有無理由，分述如下：
　⑴維修費用：
　　原告主張系爭車輛維修費用2萬1000元（零件5250元、鈑金、烤漆1萬5750元，均含營業稅），業據提出估價單為證（見本院卷第68頁）。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且債權人得請求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以代回復原狀，民法第213條第1、3項定有明文。又物被毀損者，被害人除得依民法第196條行使權利外，亦得依第213條第3項請求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618號判決意旨參照）。債權人所得請求者既為回復原狀之必要費用，倘以修復費用為估定其回復原狀費用之標準，則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時，即應予折舊（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854號判決意旨參照）。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之規定，非運輸業用客車、貨車之耐用年數為5年，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1000分之369，另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5條第6項規定「固定資產提列折舊採用定率遞減法者，以1年為計算單位，其使用期間未滿1 年者，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不滿1月者，以1月計」，系爭車輛出廠日為111年12月，有系爭車輛車籍資料可佐（見個資卷），迄發現受損時即114年1月16日，已使用2年2月，則零件扣除折舊後之修復費用為1962元（詳如附表之計算式），加計無須折舊之鈑金、烤漆1萬5750元，原告得請求維修費用為1萬7712元（計算式：1962元＋1萬5750元＝1萬7712元），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⑵價值減損：
　　原告主張系爭車輛修復後仍有價值減損5000元等語，惟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資佐證，原告此部分請求，自屬無據。
　⑶維修前停車費用：
　　原告主張因系爭車輛受損無法立即修復而暫放於收費停車場，每日150元，停放4.4個月共計2萬元云云。惟查，原告領取系爭車輛後，即負保管系爭車輛之責，停放系爭車輛所生之費用，應由其自行負擔，且原告未舉證證明系爭車輛有何不能立即修繕而有置於收費停車場之必要，此部分費用之支出，難認與被告侵權行為有相當因果關係，原告此部分請求，為無理由。
　⑷交通費用：
　　原告主張因系爭車輛受損無法使用，修繕完成前須支付交通費用2萬元（含租車費用）云云。惟查，系爭車輛於托吊移置前，已未領用有效牌照，業如前述，且原告自承：114年1月16日為取車最後一天，若未取車，隔日即進行拍賣等語（見本院卷第5頁），可見系爭車輛已遭原告閒置數月，遲至系爭車輛將遭拍賣，原告始於最後1日領回系爭車輛，領回後亦未積極申辦牌照，可見系爭車輛並非原告日常所用之交通工具，難認原告有因系爭車輛受損而有日常無法使用之利益上損失，原告此部分請求，尚屬無據。
　⑸退還管理費：　
　　原告主張被告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應退還管理費2萬元云云。惟查，原告係因系爭車輛遭移置保管而須繳納車輛移置費及保管費，原告支出此部分費用，核與系爭車輛受損乙事無相當因果關係，原告請求被告退還管理費2萬元，自屬無據。
　⑹精神慰撫金：
　　原告主張被告調解時以言詞挑釁，且系爭車輛受損致伊產檢不便，對家麼生活造成不便，請求精神慰撫金1萬元云云。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固定有明文，惟本件原告受不法侵害之權利為財產權，並非人格權或人格法益，原告自不得依上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另原告主張被告於調解時聲稱「我覺得你不用去提訴訟了啦，提了也要半年一年，還要繳1000元，而且還不會贏，依照我在這要做這麼久看來，你這個後也是不理賠啦，不要浪費時間」等語，僅係被告表達自身立場及看法，並無不法，自無庸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1萬元，要屬無據。
　㈣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請求被告賠償其損害，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之債務，且未經兩造約定清償期限或特定利率，則原告請求被告一併給付自114年10月23日書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計算之遲延利息，即屬有據。又原告未提出上開書狀送達被告之證明，爰以114年11月5日言詞辯論期日原告言詞擴張聲明之日為送達日（見本院卷第71頁反面）。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萬7712元，及自114年11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係適用小額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0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並依同法第436條之19第1項、第91條第3項規定，確定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3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桃園簡易庭　法　官　郭俊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關於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書記官　黃文琪
附表
-----
折舊時間　　　　　 金額
第1年折舊值　　　　5,250×0.369=1,937
第1年折舊後價值　　5,250-1,937=3,313
第2年折舊值　　　　3,313×0.369=1,222
第2年折舊後價值　　3,313-1,222=2,091
第3年折舊值　　　　2,091×0.369×(2/12)=129
第3年折舊後價值　　2,091-129=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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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度桃小字第1554號

原      告  鄭慧清  



訴訟代理人  王少祺  



被      告  星陽貨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魏進益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5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萬7712元，及自民國114年11月6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額確定為新臺幣1500元，其中新臺幣277元及自本判決

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由被告負擔

，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萬7712元為

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此觀民事訴訟法第

    255條第1項但書第3款之規定自明。查原告起訴時原聲明：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8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嗣於本院

    民國114年11月5日言詞辯論期日變更聲明如下所示（見本院

    卷第71頁反面），核原告所為，係擴張請求本金及減縮利息

    計算期間，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伊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下稱系爭

    車輛）因車牌註銷仍停放在桃園市桃園區莊敬路2段路邊停

    車格，於113年8月5日遭被告拖吊並移置桃園拖吊場停放，

    因被告保管系爭車輛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致系爭車輛停

    放桃園拖吊場期間，左前方駕駛座及葉子板受有擦傷及凹痕

    之損害，爰依寄託契約及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原告賠

    償系爭車輛維修費用2萬1000元（含零件5000元、鈑金、烤

    漆1萬5000元、營業稅1000元）、價值減損5000元、維修前

    停車費用2萬元、交通費用2萬元、退還管理費2萬元、精神

    慰撫金2萬元，共計9萬6000元（其餘損害賠償請求權拋棄不

    請求）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9萬6000元，及自114

    年10月23日書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伊係經由桃園市政府交通局（下稱交通局）委託

    經營桃園拖吊場，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下稱交

    通大隊）於113年8月5日執行拖吊系爭車輛，並移置於桃園

    拖吊場保管，伊係配合執行，原告配偶王少祺於114年1月16

    日領取系爭車輛時並未表示有受損情形，並於放行條上簽名

    ，系爭車輛受損並非伊保管期間造成等語，資為抗辯。答辯

    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系爭車輛因未領用有效牌照於道路停車，於113年8月5日遭交

    通大隊移置桃園拖吊場保管，原告配偶王少祺於114年1月16

    日至桃園施吊場領取系爭車輛等情，有舉發單、放行文件及

    切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81至82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

    （見本院卷第62、71頁反面至72頁反面），此部分事實，應

    堪認定屬實。

　㈡原告依寄託法律關係請求損害賠償部分：

　　原告主張：系爭車輛於桃園拖吊場保管期間，兩造間存有寄

    託契約，被告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致系爭車輛受損，爰

    依寄託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云云。惟

    按，稱寄託者，謂當事人一方以物交付他方，他方允為保管

    之契約，民法第593條第1項定有明文，且當事人間契約之成

    立，依法係以兩造意思合致為要件。又114年5月28日修正前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12條第1項第4款、第3項規定：「

    汽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汽車所有人新臺幣3600元以上1

    萬800元以下罰鍰，並禁止其行駛：……。四、使用吊銷、註

    銷之牌照」、「第1項第4款……之汽車當場移置保管，並通知

    汽車所有人限期領回之」，同條例第85條之3第1項、第6項

    規定：「第12條第3項……之移置或扣留，得由交通勤務警察

    、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逕行移置或扣留……。」、「

    前五項有關移置保管、收取費用、公告拍賣、移送處理之辦

    法，在中央由交通部及內政部，在地方由直轄市、縣（市）

    政府依其權責分別定之。」查，系爭車輛因未領用有效牌照

    於道路停車，經交通大隊執行依上開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之規定移置桃園拖吊場保管，原告顯然未有將系爭車輛交付

    被告保管之意思，而被告雖承攬桃園拖吊場有關違規車輛移

    置及保管作業，有交通局114年9月23日桃交停字第11400738

    12號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55頁），然亦無對原告允為保

    管系爭車輛之意思，自無意思表示合致而成立寄託契約之可

    能，原告主張兩造間存在寄託契約，並依寄託契約之法律關

    係，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即屬無據。

　㈢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賠償部分：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再者，法人依民法第26

    條至第28條規定，為權利之主體，有享受權利之能力；為從

    事目的事業之必要，有行為能力，亦有責任能力。又依同法

    第28條、第188 條規定，法人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之成立

    ，係於其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人，因執行職務所加於他人之

    損害，或其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時，始

    與各該行為人連帶負賠償之責任。惟民法關於侵權行為，於

    第184 條定有一般性規定，依該條規定文義及立法說明，並

    未限於自然人始有適用；而法人，係以社員之結合或獨立財

    產為中心之組織團體，基於其目的，以組織從事活動，自得

    統合其構成員之意思與活動，為其自己之團體意思及行為。

    再者，現代社會工商興盛，科技發達，法人企業不乏經營規

    模龐大，構成員眾多，組織複雜，分工精細，且利用科技機

    器設備處理營運業務之情形，特定侵害結果之發生，常係統

    合諸多行為與機器設備共同作用之結果，並非特定自然人之

    單一行為所得致生，倘法人之侵權行為責任，均須藉由其代

    表機關或受僱人之侵權行為始得成立，不僅使其代表人或受

    僱人承擔甚重之對外責任，亦使被害人於請求賠償時，須特

    定、指明並證明該法人企業組織內部之加害人及其行為內容

    ，並承擔無法確知加害人及其歸責事由之風險，於法人之代

    表人、受僱人之行為，不符民法第28條、第188 條規定要件

    時，縱該法人於損害之發生有其他歸責事由，仍得脫免賠償

    責任，於被害人之保護，殊屬不周。法人既藉由其組織活動

    ，追求並獲取利益，復具分散風險之能力，自應自己負擔其

    組織活動所生之損害賠償責任，認其有適用民法第184 條規

    定，負自己之侵權行為責任，俾符公平。

　⒉原告主張系爭車輛在桃園拖吊場期間受損，依侵權行為法律

    關係，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等語，為被告否認，辯稱：

    王少祺領取系爭車輛時並未表示有受損情形，並於放行條上

    簽名，系爭車輛所受損害並非伊保管期間造成等語。經查，

    依被告提出之拖吊系爭車輛時照片及原告於114年1月18日提

    供被告之系爭車輛車損照片以觀（見本院卷第83頁），系爭

    車輛於113年8月5遭拖吊時，左前側葉子板及保險桿並無刮

    痕及凹痕，而於114年1月18日時已有上開受損情形，參以王

    少祺於114年1月16日晚間10時許即曾將系爭車輛受損照片以

    通訊軟體LINE傳送給原告，並於同日晚間10時8分許去電桃

    園拖吊場，通話時間達7分30秒，有對話擷圖及電話紀錄在

    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2至13頁），可見王少祺領取系爭車輛

    未久即發現受損並據以通知被告，堪認系爭車輛確係在桃園

    拖吊場保管期間受損。被告提出之保管條雖記載：「請領車

    人出場前先檢查車況，並請於領車人車主確認欄簽章後交警

    衛人員放行，車輛出場後一切損害，本公司概不負責」等語

    ，並經王少祺簽名（見本院卷第82頁），至多僅能認王少祺

    領取系爭車輛時並未發現受有損害，並不能認定有免除被告

    賠償責任之意思。又桃園拖吊場係經交通局委由被告經營，

    被告自應妥善保管停放於桃園拖吊場之車輛，系爭車輛既係

    於桃園拖吊場保管期間受損，雖不能知悉係被告負責人或員

    工過失行為所致，惟參諸前揭對法人侵權行為之說明，被告

    自應自己負擔其組織活動所生之損害賠償責任。從而，原告

    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主張被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要屬有據。

　⒊茲就原告各項請求有無理由，分述如下：

　⑴維修費用：

　　原告主張系爭車輛維修費用2萬1000元（零件5250元、鈑金

    、烤漆1萬5750元，均含營業稅），業據提出估價單為證（

    見本院卷第68頁）。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

    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且債權

    人得請求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以代回復原狀，民法

    第213條第1、3項定有明文。又物被毀損者，被害人除得依

    民法第196條行使權利外，亦得依第213條第3項請求支付回

    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618號判

    決意旨參照）。債權人所得請求者既為回復原狀之必要費用

    ，倘以修復費用為估定其回復原狀費用之標準，則修理材料

    以新品換舊品時，即應予折舊（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85

    4號判決意旨參照）。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

    固定資產折舊率之規定，非運輸業用客車、貨車之耐用年數

    為5年，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1000分之369，另依營利事業

    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5條第6項規定「固定資產提列折舊採用

    定率遞減法者，以1年為計算單位，其使用期間未滿1 年者

    ，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不滿1月者

    ，以1月計」，系爭車輛出廠日為111年12月，有系爭車輛車

    籍資料可佐（見個資卷），迄發現受損時即114年1月16日，

    已使用2年2月，則零件扣除折舊後之修復費用為1962元（詳

    如附表之計算式），加計無須折舊之鈑金、烤漆1萬5750元

    ，原告得請求維修費用為1萬7712元（計算式：1962元＋1萬5

    750元＝1萬7712元），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⑵價值減損：

　　原告主張系爭車輛修復後仍有價值減損5000元等語，惟並未

    提出任何證據以資佐證，原告此部分請求，自屬無據。

　⑶維修前停車費用：

　　原告主張因系爭車輛受損無法立即修復而暫放於收費停車場

    ，每日150元，停放4.4個月共計2萬元云云。惟查，原告領

    取系爭車輛後，即負保管系爭車輛之責，停放系爭車輛所生

    之費用，應由其自行負擔，且原告未舉證證明系爭車輛有何

    不能立即修繕而有置於收費停車場之必要，此部分費用之支

    出，難認與被告侵權行為有相當因果關係，原告此部分請求

    ，為無理由。

　⑷交通費用：

　　原告主張因系爭車輛受損無法使用，修繕完成前須支付交通

    費用2萬元（含租車費用）云云。惟查，系爭車輛於托吊移

    置前，已未領用有效牌照，業如前述，且原告自承：114年1

    月16日為取車最後一天，若未取車，隔日即進行拍賣等語（

    見本院卷第5頁），可見系爭車輛已遭原告閒置數月，遲至

    系爭車輛將遭拍賣，原告始於最後1日領回系爭車輛，領回

    後亦未積極申辦牌照，可見系爭車輛並非原告日常所用之交

    通工具，難認原告有因系爭車輛受損而有日常無法使用之利

    益上損失，原告此部分請求，尚屬無據。

　⑸退還管理費：　

　　原告主張被告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應退還管理費2萬

    元云云。惟查，原告係因系爭車輛遭移置保管而須繳納車輛

    移置費及保管費，原告支出此部分費用，核與系爭車輛受損

    乙事無相當因果關係，原告請求被告退還管理費2萬元，自

    屬無據。

　⑹精神慰撫金：

　　原告主張被告調解時以言詞挑釁，且系爭車輛受損致伊產檢

    不便，對家麼生活造成不便，請求精神慰撫金1萬元云云。

    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

    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

    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5條第1

    項前段固定有明文，惟本件原告受不法侵害之權利為財產權

    ，並非人格權或人格法益，原告自不得依上開規定，請求被

    告賠償精神慰撫金。另原告主張被告於調解時聲稱「我覺得

    你不用去提訴訟了啦，提了也要半年一年，還要繳1000元，

    而且還不會贏，依照我在這要做這麼久看來，你這個後也是

    不理賠啦，不要浪費時間」等語，僅係被告表達自身立場及

    看法，並無不法，自無庸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原告請

    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1萬元，要屬無據。

　㈣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

    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

    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

    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

    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

    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

    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

    件原告請求被告賠償其損害，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之債務，

    且未經兩造約定清償期限或特定利率，則原告請求被告一併

    給付自114年10月23日書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計算之遲延

    利息，即屬有據。又原告未提出上開書狀送達被告之證明，

    爰以114年11月5日言詞辯論期日原告言詞擴張聲明之日為送

    達日（見本院卷第71頁反面）。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萬7

    712元，及自114年11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

    據，應予駁回。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係適用小額程序所為被

    告敗訴之判決，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0規定，依職權

    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

    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並依同法第436

    條之19第1項、第91條第3項規定，確定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

    3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桃園簡易庭　法　官　郭俊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應記載上

訴理由，表明關於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

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

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

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書記官　黃文琪

附表

-----

折舊時間　　　　　 金額

第1年折舊值　　　　5,250×0.369=1,937

第1年折舊後價值　　5,250-1,937=3,313

第2年折舊值　　　　3,313×0.369=1,222

第2年折舊後價值　　3,313-1,222=2,091

第3年折舊值　　　　2,091×0.369×(2/12)=129

第3年折舊後價值　　2,091-129=1,962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4年度桃小字第1554號

原      告  鄭慧清  



訴訟代理人  王少祺  



被      告  星陽貨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魏進益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萬7712元，及自民國114年11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額確定為新臺幣1500元，其中新臺幣277元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由被告負擔，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萬7712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3款之規定自明。查原告起訴時原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8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嗣於本院民國114年11月5日言詞辯論期日變更聲明如下所示（見本院卷第71頁反面），核原告所為，係擴張請求本金及減縮利息計算期間，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伊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因車牌註銷仍停放在桃園市桃園區莊敬路2段路邊停車格，於113年8月5日遭被告拖吊並移置桃園拖吊場停放，因被告保管系爭車輛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致系爭車輛停放桃園拖吊場期間，左前方駕駛座及葉子板受有擦傷及凹痕之損害，爰依寄託契約及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原告賠償系爭車輛維修費用2萬1000元（含零件5000元、鈑金、烤漆1萬5000元、營業稅1000元）、價值減損5000元、維修前停車費用2萬元、交通費用2萬元、退還管理費2萬元、精神慰撫金2萬元，共計9萬6000元（其餘損害賠償請求權拋棄不請求）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9萬6000元，及自114年10月23日書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伊係經由桃園市政府交通局（下稱交通局）委託經營桃園拖吊場，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下稱交通大隊）於113年8月5日執行拖吊系爭車輛，並移置於桃園拖吊場保管，伊係配合執行，原告配偶王少祺於114年1月16日領取系爭車輛時並未表示有受損情形，並於放行條上簽名，系爭車輛受損並非伊保管期間造成等語，資為抗辯。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系爭車輛因未領用有效牌照於道路停車，於113年8月5日遭交通大隊移置桃園拖吊場保管，原告配偶王少祺於114年1月16日至桃園施吊場領取系爭車輛等情，有舉發單、放行文件及切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81至82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62、71頁反面至72頁反面），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屬實。

　㈡原告依寄託法律關係請求損害賠償部分：

　　原告主張：系爭車輛於桃園拖吊場保管期間，兩造間存有寄託契約，被告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致系爭車輛受損，爰依寄託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云云。惟按，稱寄託者，謂當事人一方以物交付他方，他方允為保管之契約，民法第593條第1項定有明文，且當事人間契約之成立，依法係以兩造意思合致為要件。又114年5月28日修正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12條第1項第4款、第3項規定：「汽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汽車所有人新臺幣3600元以上1萬800元以下罰鍰，並禁止其行駛：……。四、使用吊銷、註銷之牌照」、「第1項第4款……之汽車當場移置保管，並通知汽車所有人限期領回之」，同條例第85條之3第1項、第6項規定：「第12條第3項……之移置或扣留，得由交通勤務警察、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逕行移置或扣留……。」、「前五項有關移置保管、收取費用、公告拍賣、移送處理之辦法，在中央由交通部及內政部，在地方由直轄市、縣（市）政府依其權責分別定之。」查，系爭車輛因未領用有效牌照於道路停車，經交通大隊執行依上開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規定移置桃園拖吊場保管，原告顯然未有將系爭車輛交付被告保管之意思，而被告雖承攬桃園拖吊場有關違規車輛移置及保管作業，有交通局114年9月23日桃交停字第1140073812號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55頁），然亦無對原告允為保管系爭車輛之意思，自無意思表示合致而成立寄託契約之可能，原告主張兩造間存在寄託契約，並依寄託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即屬無據。

　㈢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賠償部分：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再者，法人依民法第26條至第28條規定，為權利之主體，有享受權利之能力；為從事目的事業之必要，有行為能力，亦有責任能力。又依同法第28條、第188 條規定，法人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之成立，係於其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人，因執行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害，或其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時，始與各該行為人連帶負賠償之責任。惟民法關於侵權行為，於第184 條定有一般性規定，依該條規定文義及立法說明，並未限於自然人始有適用；而法人，係以社員之結合或獨立財產為中心之組織團體，基於其目的，以組織從事活動，自得統合其構成員之意思與活動，為其自己之團體意思及行為。再者，現代社會工商興盛，科技發達，法人企業不乏經營規模龐大，構成員眾多，組織複雜，分工精細，且利用科技機器設備處理營運業務之情形，特定侵害結果之發生，常係統合諸多行為與機器設備共同作用之結果，並非特定自然人之單一行為所得致生，倘法人之侵權行為責任，均須藉由其代表機關或受僱人之侵權行為始得成立，不僅使其代表人或受僱人承擔甚重之對外責任，亦使被害人於請求賠償時，須特定、指明並證明該法人企業組織內部之加害人及其行為內容，並承擔無法確知加害人及其歸責事由之風險，於法人之代表人、受僱人之行為，不符民法第28條、第188 條規定要件時，縱該法人於損害之發生有其他歸責事由，仍得脫免賠償責任，於被害人之保護，殊屬不周。法人既藉由其組織活動，追求並獲取利益，復具分散風險之能力，自應自己負擔其組織活動所生之損害賠償責任，認其有適用民法第184 條規定，負自己之侵權行為責任，俾符公平。

　⒉原告主張系爭車輛在桃園拖吊場期間受損，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等語，為被告否認，辯稱：王少祺領取系爭車輛時並未表示有受損情形，並於放行條上簽名，系爭車輛所受損害並非伊保管期間造成等語。經查，依被告提出之拖吊系爭車輛時照片及原告於114年1月18日提供被告之系爭車輛車損照片以觀（見本院卷第83頁），系爭車輛於113年8月5遭拖吊時，左前側葉子板及保險桿並無刮痕及凹痕，而於114年1月18日時已有上開受損情形，參以王少祺於114年1月16日晚間10時許即曾將系爭車輛受損照片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給原告，並於同日晚間10時8分許去電桃園拖吊場，通話時間達7分30秒，有對話擷圖及電話紀錄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2至13頁），可見王少祺領取系爭車輛未久即發現受損並據以通知被告，堪認系爭車輛確係在桃園拖吊場保管期間受損。被告提出之保管條雖記載：「請領車人出場前先檢查車況，並請於領車人車主確認欄簽章後交警衛人員放行，車輛出場後一切損害，本公司概不負責」等語，並經王少祺簽名（見本院卷第82頁），至多僅能認王少祺領取系爭車輛時並未發現受有損害，並不能認定有免除被告賠償責任之意思。又桃園拖吊場係經交通局委由被告經營，被告自應妥善保管停放於桃園拖吊場之車輛，系爭車輛既係於桃園拖吊場保管期間受損，雖不能知悉係被告負責人或員工過失行為所致，惟參諸前揭對法人侵權行為之說明，被告自應自己負擔其組織活動所生之損害賠償責任。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主張被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要屬有據。

　⒊茲就原告各項請求有無理由，分述如下：

　⑴維修費用：

　　原告主張系爭車輛維修費用2萬1000元（零件5250元、鈑金、烤漆1萬5750元，均含營業稅），業據提出估價單為證（見本院卷第68頁）。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且債權人得請求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以代回復原狀，民法第213條第1、3項定有明文。又物被毀損者，被害人除得依民法第196條行使權利外，亦得依第213條第3項請求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618號判決意旨參照）。債權人所得請求者既為回復原狀之必要費用，倘以修復費用為估定其回復原狀費用之標準，則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時，即應予折舊（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854號判決意旨參照）。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之規定，非運輸業用客車、貨車之耐用年數為5年，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1000分之369，另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5條第6項規定「固定資產提列折舊採用定率遞減法者，以1年為計算單位，其使用期間未滿1 年者，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不滿1月者，以1月計」，系爭車輛出廠日為111年12月，有系爭車輛車籍資料可佐（見個資卷），迄發現受損時即114年1月16日，已使用2年2月，則零件扣除折舊後之修復費用為1962元（詳如附表之計算式），加計無須折舊之鈑金、烤漆1萬5750元，原告得請求維修費用為1萬7712元（計算式：1962元＋1萬5750元＝1萬7712元），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⑵價值減損：

　　原告主張系爭車輛修復後仍有價值減損5000元等語，惟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資佐證，原告此部分請求，自屬無據。

　⑶維修前停車費用：

　　原告主張因系爭車輛受損無法立即修復而暫放於收費停車場，每日150元，停放4.4個月共計2萬元云云。惟查，原告領取系爭車輛後，即負保管系爭車輛之責，停放系爭車輛所生之費用，應由其自行負擔，且原告未舉證證明系爭車輛有何不能立即修繕而有置於收費停車場之必要，此部分費用之支出，難認與被告侵權行為有相當因果關係，原告此部分請求，為無理由。

　⑷交通費用：

　　原告主張因系爭車輛受損無法使用，修繕完成前須支付交通費用2萬元（含租車費用）云云。惟查，系爭車輛於托吊移置前，已未領用有效牌照，業如前述，且原告自承：114年1月16日為取車最後一天，若未取車，隔日即進行拍賣等語（見本院卷第5頁），可見系爭車輛已遭原告閒置數月，遲至系爭車輛將遭拍賣，原告始於最後1日領回系爭車輛，領回後亦未積極申辦牌照，可見系爭車輛並非原告日常所用之交通工具，難認原告有因系爭車輛受損而有日常無法使用之利益上損失，原告此部分請求，尚屬無據。

　⑸退還管理費：　

　　原告主張被告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應退還管理費2萬元云云。惟查，原告係因系爭車輛遭移置保管而須繳納車輛移置費及保管費，原告支出此部分費用，核與系爭車輛受損乙事無相當因果關係，原告請求被告退還管理費2萬元，自屬無據。

　⑹精神慰撫金：

　　原告主張被告調解時以言詞挑釁，且系爭車輛受損致伊產檢不便，對家麼生活造成不便，請求精神慰撫金1萬元云云。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固定有明文，惟本件原告受不法侵害之權利為財產權，並非人格權或人格法益，原告自不得依上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另原告主張被告於調解時聲稱「我覺得你不用去提訴訟了啦，提了也要半年一年，還要繳1000元，而且還不會贏，依照我在這要做這麼久看來，你這個後也是不理賠啦，不要浪費時間」等語，僅係被告表達自身立場及看法，並無不法，自無庸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1萬元，要屬無據。

　㈣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請求被告賠償其損害，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之債務，且未經兩造約定清償期限或特定利率，則原告請求被告一併給付自114年10月23日書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計算之遲延利息，即屬有據。又原告未提出上開書狀送達被告之證明，爰以114年11月5日言詞辯論期日原告言詞擴張聲明之日為送達日（見本院卷第71頁反面）。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萬7712元，及自114年11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係適用小額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0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並依同法第436條之19第1項、第91條第3項規定，確定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3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桃園簡易庭　法　官　郭俊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關於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書記官　黃文琪

附表

-----

折舊時間　　　　　 金額

第1年折舊值　　　　5,250×0.369=1,937

第1年折舊後價值　　5,250-1,937=3,313

第2年折舊值　　　　3,313×0.369=1,222

第2年折舊後價值　　3,313-1,222=2,091

第3年折舊值　　　　2,091×0.369×(2/12)=129

第3年折舊後價值　　2,091-129=1,962



